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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

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变动的报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2年11月24日

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同意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特

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22〕2929号），同意本公司向特定对

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。 

截至2023年6月30日，公司总股本为108,156,625股（包括截至目前因可转债“惠城转

债”累计转股的8,156,625股）。公司本次最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2,700万股，本次

发行完成后，公司总股本由108,156,625股增至135,156,625股。 

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董事张新功，本次发行前，张新功持有公司17,060,250

股，本次发行后，张新功持有公司44,060,250股。除张新功外，公司其他董事、

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。 

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如下： 



 

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 年 7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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